
井冈山大学技术转移转化工作量计算办法
（征求意见稿）

第一条  为提高学校技术转移转化能力，推动学校向应用型大学转型，根据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深化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总体方案》、《江西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进一步促进高等学校科技成果落地江西的实施意见》(赣府厅发〔2019〕24 号)和《关于深化科技体制机制改革加快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意见》(赣办字〔2019〕40 号)等文件精神，参照《井冈山大学科研工作量计算办法》，制订形成本办法。 
第二条  凡我校教职工从事技术转移转化工作取得的工作业绩，均适用本办法。 
第三条 学校技术转移转化工作内容包括技术转让、技术开发、技术服务和技术咨询；接受地方党委和地方人民政府聘任为高层次专家或科技顾问；获批各级科技特派员；获得知识产权成果证书；获批各级大学科技园、技术转移转化基地和知识产权服务平台。
第四条  教职工的技术转让、技术开发、技术服务和技术咨询等活动，应签订合同（协议），由技术转移转化中心根据学校相关制度对合同（协议）进行审批，并纳入横向科研项目管理，未立项为横向科研项目的，不予认定为技术转移转化工作业绩。
第五条 技术转移转化工作量核算的业绩类型与计分额度
1.横向科研项目
根据横向科研项目到账经费，按理科项目每万元3分、文科项目每万元12分的标准进行计算技术转移转化工作量；通过技术合同登记审核的，按理科项目每万元1分、文科项目每万元4分的标准，额外计算技术转移转化工作量。
2.政府特聘专家与科技特派员
（1）被省部级党政机关下文聘请为高层次专家或科技顾问（以国务院各部委、省委省政府正式文件为准）的，每人计技术转移转化工作量100分；经省科技厅批准为省级科技特派员的，每人计技术转移转化工作量30分；
（2）被市厅级党政机关下文聘请为高层次专家或科技顾问（以省委省政府市厅级机关、市委市政府正式文件为准）的，每人计技术转移转化工作量20分；经市科技局批准为市级科技特派员的，每人计技术转移转化工作量10分；
（3）被县级党委或人民政府（不含县处级部门）下文聘请为高层次专家或科技顾问的（以县委县政府正式文件为准），每人计技术转移转化工作量5分。
3.获得各类知识产权成果证书
井冈山大学为第一专利权人、学校教职工为第一发明人的原创性知识产权成果，按照以下标准计算技术转移转化工作量：
	类  别
	知识产权名称
	分值（分/项）

	A1
	获得国家新医药认证
	300 

	A2
	获得国家新农药、新兽药认证
	100

	
	国家农作物新品种、林木良种、畜禽新品种认定
	100

	B1
	获得国际发明专利
	20

	B2
	获得国家发明专利
	20

	B3
	获得集成电路布图设计登记证书
	20

	B4
	获得国家实用新型专利
	3

	B5
	获得国家外观设计专利
	1

	B6
	获得软件著作权证书
	1


井冈山大学为主编或参编单位、学校教职工为主要起草人或主要审查人的标准，学校按照以下标准计附加绩效分值：
	类  别
	标准类别
	分值（分/项）

	A1
	国家标准（GB）
	300 

	A2
	推荐性国家标准（GB/T）
	100

	A3
	行业标准
	50

	B
	地方标准（省）
	20


4.获批各级技术转移转化基地和知识产权服务平台
[bookmark: _GoBack]当年获批或当年通过上级验收、考核合格的各级技术转移转化基地、知识产权公共信息服务平台，按以下标准对平台依托学院额外计算技术转移转化工作量，在学校绩效分配中纳入学院总量计算。非当年获批平台，上级管理部门当年未安排考核的，视同为考核合格。
	业绩类别
	平台级别
	分值（分/项）

	当年获批
	国家级
	300 

	
	省级
	200

	
	市级
	100

	当年上级验收或考核合格
	国家级
	100

	
	省级
	50

	
	市级
	25


第六条  本办法由技术转移转化中心负责解释。
第七条  本办法自2023年1月1日起执行。
